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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4_BF_E8_AF_89_E8_c36_50987.htm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应

当组成合议庭对原告的起诉进行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应

当在7日内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裁定不予

受理。 7日内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受理后

经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 受诉人民法院

在7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的，起诉人可以向上一级人

民法院申诉或者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

，应予受理；受理后可以移交或者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理，

也可以自行审理。 前三款规定的期限，从受诉人民法院收到

起诉状之日起计算；因起诉状内容欠缺而责令原告补正的，

从人民法院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 第三十三条 法律、法

规规定应当先申请复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申请复

议直接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复议机关不受理复

议申请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

依法受理。 第三十四条 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

政诉讼必经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既提起诉讼又申

请行政复议的，由先受理的机关管辖；同时受理的，由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选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申

请行政复议，在法定复议期间内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三十五条 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

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复议

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后，又经复议机关同意撤回复议申请，在



法定起诉期限内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

当依法受理。 第三十六条 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

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准予

撤诉的裁定确有错误，原告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

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准予撤诉的裁定，重新对案件进行审理

。 第三十七条 原告或者上诉人未按规定的期限预交案件受理

费，又不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或者提出申请未获批

准的，按自动撤诉处理。在按撤诉处理后，原告或者上诉人

在法定期限内再次起诉或者上诉，并依法解决诉讼费预交问

题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行

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

机关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

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十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

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60日

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

其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起诉期

间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第四十条 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

为时，没有制作或者没有送达法律文书，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只要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

在，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四十一条 行政机关作出具体

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

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 复议决定未告

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

前款规定。 第四十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

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

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

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十

三条 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

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

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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